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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WG-V/8:  关于对船舶拆解实行无害环境管理问题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回顾  缔约方大会第七届会议邀请国际海事组织继续考虑在其条例内订立强

制性规定,其中包括针对拟进行拆解的船舶订立一套汇报制度,从而确保实行与在

《巴塞尔公约》下订立的控制程序等同的控制,并继续设法作出相应的强制性规定,
以确保对船舶拆解作业实行无害环境管理,其中似可把预选除污纳入其适用范围， 

1.  欢迎 为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促进以安全和无害环境方式

进行船舶回收而采取的各项步骤； 

2.  鼓励 各缔约方积极参与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关于以安全和环境无害方

式进行船舶回收的、具法律约束力的新文书草案的审议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就

船舶回收的准备、对船舶回收设施的要求和汇报要求等提出具体条款的建议； 

3.  邀请 各缔约方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依照联合工作组第二届会议在其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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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所提出的相关建议，向秘书处提供资料，介绍其已经推出的

或计划中的任何技术合作活动或其他相关活动，以便与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海事

组织分享信息，使那些活动得以考虑列入三个组织未来的技术合作方案之内； 

4.  请  秘书处关注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在制定关于以安全和无害环境方式

进行船舶再循环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草案案文方面取得进展的情况,并就此事

项向缔约方大会第八届会议作出汇报； 

5.  请  各缔约方及其他有关方面于 2006 年 6 月 30 日之前向秘书处转交可

能有助于各利益攸关方制定在短期和中期时间框架内处理船舶拆解作业可能对人

类健康和环境产生的有害后果的措施方面的相关信息和资料； 

6.  请  秘书处汇编关于对船舶再循环作业实行无害环境管理的相关和切实

的信息资料及文件、并将之登入《巴塞尔公约》的网页,其中将囊括这三个组织分

别订立的准则、以及联合工作组第二届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对这些准则进行相互对

比的附件二
12
,以便将之作为供各利益攸关方参考的工具； 

7.  请  各缔约方和其他有关方面于 2006 年 6 月 30 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关

于预清和除污方面的现有信息和资料,并请秘书处把所收到的相关信息资料登入

《巴塞尔公约》的网页； 

8.  请  秘书处简要介绍说明它所汇编和登入《巴塞尔公约》网页的相关信

息和资料,以便利缔约方大会第八届会议审议； 

9.  邀请  各缔约方和其他有关方面对《巴塞尔公约》所订立的整个控制和

执法体系力度进行评估； 

10.  邀请  各缔约方和其他有关方面对预计将由关于船舶再循环的文书草

案提供的控制和执法体系整体力度进行一项对比,并把对比结果提交秘书处； 

                                                      
11  ILO/IMO/BC/WG 2/11。 
12  关于对船舶全部和部分拆解实行无害环境管理的技术准则（UNEP/CHW/6/23）、于 2003 年 12
月  5 日在海事组织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第 A.962(23)号决议中通过的《海事组织船舶再循环准
则》、以及由国际劳工办事处理事机构第二八九届会议（2004 年 3 月）核准出版的《为亚洲国家
和土耳其订立的船舶拆解作业安全与健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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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请  秘书处对所收到信息和资料进行汇编,并将之提交缔约方大会第八

届会议审议； 

12.  欢迎  联合工作组第二届会议所取得的成果； 

13.  确认  联合工作组今后再度举行一届会议是有用的,而且可由缔约方大

会第八届会议及这三个组织的其他相关机构,根据继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第五十五

届会议结束之后在国际海事组织内订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草案方面的进展情况,

并计及相关通讯小组所开展的工作、以及在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上

取得的进展,拟定该届会议的目标和工作方案的具体提案。 


